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议案事项，发表意见

如下 

1、对公司《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如下意见：报告期内公司在内部控

制的健全和完善方面开展了全面有效的工作，公司内控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有效防范了风险，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运行。根

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

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

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公司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

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公司已建立的内

部控制体系在完整性、合规性、有效性等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综上，我们认为：《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的实际情况。 

2、对董事会提出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事项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

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合并报表当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特殊情况包括公司报告期末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或合并报表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1,424,062,000 元，2018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64,000 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的货

币资金为 197,521,000 元，2018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的期间费用金额为 301,736,000

元；2018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407,000 元。鉴于



 

此，为了保障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有序及公司业务转型的需要，给广大股东带来

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公司董事会从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现提出以下利润分配

预案：本公司 2018 年度利润不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做出的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规

定的要求，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维护股东的

长远利益。因此，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同

意将此预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将此预案提交

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对公司《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负责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期

间，勤勉敬业，出具的审计报告内容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我们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

司 2019 年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审计报酬不超过

2,300千元，并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对关于董事长 2018 年度津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 2018 年度自公司获取的津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符合市场行业标准和公司相关规定，有利于调动和鼓励其工作积极性，使其更加

勤勉尽责，承担相应的责任及履行应尽的义务，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我们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关于 2018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自公司获取的薪酬符合公司经营情况及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分工和绩效表现，符合市场行业标准和公司相关规定；有利于更好地激

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因此，我们同

意《关于公司 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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